
病患告知之權利與義務

仁愛醫院婦產科王文中醫師



病人權力的改變

• 日內瓦宣言

• 赫爾辛基宣言

• 病人權利典章

• 里斯本宣言



日內瓦宣言

• 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切為人類服
務。

• 我將要給我的師長應有的崇敬及感戴；

• 我將要憑我的良心和尊嚴從事醫業；

• 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的顧念：

• 我將要尊重所寄託給我的秘密；

• 我將要盡我的力量維護醫業的榮譽和高
尚的傳統；



日內瓦宣言

• 我的同業應視為我的手足；

• 我將不容許有任何宗教，國籍，種族，政見或
地位的考慮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; 

• 我將要盡可能地維護人的生命，自從受胎時起
；

• 即使在威脅之下，我將不運用我的醫學知識去
違反人道。

• 我鄭重地，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
約定。



赫爾辛基宣言

• 人體試驗必須經過受試者在自由意志下的同意
，必須要有「告情同意」（ informed consent
）

• 受試者對實驗所涉內容要有一定程度的了解

• 人體實驗目的是為了人類社會的福祉

• 人體試驗前須先有實驗室或動物試驗

• 人體試驗應盡力避免對人體身心的傷害，若實
驗中途發現對人體有害，需立即停止實驗

• 人體試驗必須在合法機關的監督之下，由具備
資格者進行實驗，並事先 擬好補償措施。

• 所有的病患，對於自己的身體，有說不的權利
，有選擇的權利。



里斯本宣言

• 醫師必須負起醫療照護品管的責任 ，分配
稀有醫療資源時必須根據醫療的準則與沒
有歧視的原則來進行治療步驟的選擇

• 醫師必須互相協調、作萬全的相關安排，
以確保醫療照護的延續性

• 病人有自由選擇醫師與醫療機構的權利

• 病人隨時都有徵詢其他意見的權利

• 病人有知道攸關自主決定相關訊息的權利

• 病人有權利拒絕參與研究或是教學



里斯本宣言

• 失去意識的病人必須由法定的代理人代理同意

• 除非病人曾有明確的表達，否則在危急的狀態法
定代理人不可得時，可將病人的同意視為當然

• 即使是自殺失去意識的病人，醫師應該盡量嘗試
挽救其生命

• 即使是法定失能的病人也要讓她／他在過程中盡
量參與決策

• 當法定失能的病人做出合理的決定時必須與以尊
重，並享有拒絕讓法定代裡人知悉相關訊息的權
利

• 如果病人的代理人做出違反病人最佳利益的決定
時，醫師有義務在相關的法律機構挑戰這項決定
，如在危急時則以病人的最佳利益從事醫療行為



里斯本宣言

• 僅有在法律授權或是符合醫療倫理時，可以採取
違反病人意願的診斷或是治療步驟

• 病人有權知道病例上攸關她／他的訊息與醫療健
康狀況，但病例上如有攸關第三者的保密資訊，
則應徵得第三者的同意才能透露給病人

• 只有在訊息揭露可能對病人造成重大生命或是健
康危害時，才是可隱蔽資訊的例外狀況

• 必需以符合地方文化的方式來合適地給予資訊，
確保病人能夠理解

• 病人有明確表達不要被告知的權利，除非是基於
保護其他人的生命

• 病人有決定何人可被告知的權利



里斯本宣言

• 即便在病人死後都應落實保密原則，除非後代子
孫需要獲得攸關他們健康風險的資訊

• 除非是法律明確的規範或是病人明確的意願表達
，保密訊息才得以揭露，提供給其他的健康服務
人員是在專業必須的基礎上，否則仍應徵得病人
明確的同意

• 所有可辨認出病人的資料都必須被保護，資料儲
存的方式必須符合保密原則，可衍生出辨別病人
資訊的人體物質都必須被保護

• 每人都有獲得健康教育的權利，內容包括健康的
生活模式、疾病預防與早期發現的方法，其中必
須強調個人對於自身健康的責任，醫師有義務積
極參與相關的教育活動



里斯本宣言

• 必須根據病人的文化與價值來保障其尊嚴
與隱私權

• 病人有權利根據現存的知識來減輕其痛苦

• 病人有權力接受或是拒絕心靈或是道德上
的安慰，包括她／他所選擇宗教之牧師（
神職人員）所提供的幫助。



病人權利典章

• 病人有權利接受關懷和被尊重的照護

• 病人有權利從其醫師獲知有關自己的
診斷、治療以及預後情形，並且使用
病人可以了解的字句。如果基於醫學
上的考慮，認為病人不宜知道上述消
息，醫師必須將此消息告訴病人的重
要親屬。此外，病人也有權利知道其
主治醫師的全名。 �



病人權利典章

• 病人有權利在任何處置或治療前，獲知有關的詳
情，在未經病人同意時，不可以妄予治療，除非
在緊急情況中。需要告訴病人的項目包括特定的
手術和／　或治療，有關的醫療上的重大危險，
以及可能失去行動能力時期的長短。此外，當治
療上有重要的改變，或當病人要求改變治療時，
病人就有權利得到正確的訊息。病人也有權利知
道其處置和／　或治療者的名字。

• 病人有權利在法律允許的範圍內，拒絕接受治療
，同時有權利被告知拒絕接受治療的後果。

• 病人在其個人的治療計劃上，有權利要求隱私方
面的關注。病例討論會診、檢查和治療，都是機
密的且應該審慎地加以處理。與病人之治療無直
接關係者，必須取得病人同意才可以在場。



病人權利典章

• 病人有權利要求有關其治療的所有容及記錄，以
機密方式處理。

• 病人有權利要求醫院在其能力範圍內，對病人要
求之服務做合理的反應。醫院應依病況的緊急程
度，對病人提供評估、服務及轉院。只要醫療上
允許，病人在被轉送到另一機構前，必須先得到
有關轉送的原因及其可能的其他選擇的完整資料
與說明。病人將轉去的機構必須已先同意接受此
位病人的轉院。

• 只要與病人的治療有關，病人即有權利知道醫院
與其他醫療及學術機構的關係。病人也有權利知
道治療他 ( 她 ) 的人彼此間存在的職業關係。



病人權利典章

• 如果醫院計劃從事對病人之治療有影響的人體實
驗，病人有權利事先知道其詳情，而且病人有權
拒絕參加如此的研究計劃。

• 病人有權利獲得繼續性的醫療照護。他 ( 她 ) 有權
利知道可能的診病時間、醫師及地點。出院後，
病人有權利要求醫院提供一套聯絡辦法，藉此，
病人可獲得在醫療上需要繼續注意的事項。

• 不論病人付帳的情形如何，病人有權利核對其帳
單，也有權利在帳單上獲得適當的說明。

• 病人有權利知道醫院的規則和規定。



醫師法上之告知義務

• 五十六年六月二日由總統令修正公布
全文43條, 到六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方
才施行。施行後歷經民國六十八年、七
十年、七十五年、及八十一年之四度修
正,共六章55條,完全沒有規定醫師應
向病人說明病情,或取得同意的相關文
字



醫師法上之告知義務

• 民國九十一年公佈施行,其中增訂12-1
條規定 「醫師診治病人時,應向病人或
其家屬告知其病情、治療方針、處置、
用藥、預後情形與可能之不良反應。」



醫師法上之告知義務

• 所有醫師告知義務的一個全面性規定,
而且此一告知義務並不限於侵入性醫
療行為,只要醫師診治病人,就應該履
行告知義務。

• 只有「告知」沒有「同意」,醫師告知的目
的在於維護病人「知的權利」而非「自
我決定權」



醫師法上之告知義務

• 允許告知的對象可以是病人「或」家屬

• 非知情同意



醫療法上之告知說明義務

• 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四日制訂公布
醫療法共九章91條,自公布日起施行。
其中關於告知說明義務的法條有:第
46條(手術之告知說明義務)、第58條(
一般之病情告知義務)。



醫療法上之告知說明義務

• 於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公佈施行。
新修正之醫療法中,強化了對病人知的權利
的保護,
– 局部文字修訂第46條(條號變更為63條)及 58條

(條號變更為81條)
– 原本人體試驗之告知說明義務由施行細則搬到
本文(第79條),

– 新增定了侵入性檢查之告知說明義務(64條),以
及醫療機構病理檢查結果的告知義務(65條)。



醫療法上之告知說明義務

• 第81條
• 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,應向病人或其法
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
病情治療方針 處置 用藥 預後情形及
可能之不良反應



醫療法上之告知說明義務

• 第79條
•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時,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

意,並應先取得接受試驗者之書面同意;受試驗者為
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,應得其法定代理人
之同意。

• 前項書面,醫療機構應記載下列事項,並於接受試驗
者同意前先行告知: 

• 一、試驗目的及方法。

• 二、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。

• 三、預期試驗效果。

• 四、其他可能之治療方式及說明。

• 一接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。



醫療法上之告知說明義務

• 第65條
• 醫療機構對採取之組織檢體或手術切取之器官,應

送請病理檢查,並將結果告知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
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。

• 醫療機構對於前項之組織檢體或手術切取之器官,
應就臨床及病理診斷之結果,作成分析、檢討及評
估。

• 第64條
• 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

治療,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
人說明,並經其同意,簽具同意書後,始得為之。但情
況緊急者,不在此限。

•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,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
具者,得由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簽具



醫療法上之告知說明義務

• 第63條
• 醫療機構實施手術,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配

偶、親屬或關係人說明手術原因

• 、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,並經其
同意,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

• 意書,始得為之。但情況緊急者,不在此限。

•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,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
具者,得由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

• 、親屬或關係人簽具。

• 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,由中央主管
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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